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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贺家会乡英雄坪村西面，

有一垃圾填埋场离水源 100米，

担心存在污染，且对环评存在

质疑。

西苏巴乡镇炭窑村，村西 5
公里处有一“担炭沟煤矿”，将

生产的工业废水排至离石北川

河道，此河道经过西苏巴乡镇

西苏巴村，破坏了村民的饮用

水源地，影响环境。（举报人是

西苏巴乡镇西苏巴村人）

吕梁市中阳县建涛工业园

区有一“福裕焦化厂”，排污许

可证过期，一直未重新办理，一

直在生产，污染环境。

行政
区域

吕梁市

兴 县

吕梁市

离石区

吕梁市

中阳县

污染
类型

水

水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水源防护距离问题。垃圾填埋场与村民原水源点分属不同的汇水单元，项目实施没有破坏村民饮水

水源，也未影响人畜饮水安全。兴县环卫局、原贺家会乡政府已为英雄坪村新建农村饮水标准的人畜供水井，

2019年投入使用。新水源井距离填埋场距离大于 1000米。2.关于质疑项目环评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

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英雄坪集水井、人蓄饮用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

销了原兴县环保局作出的《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兴环发〔2017〕11号）。兴县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后，兴县生态环境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

治措施可行，且通过专家技术审查，环评公开公示、审批程序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涉嫌环评造假问题。

1.该公司 90万 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处于生产状态，公司 110t/h矿井水处理站、10t/h生活污水处理站均

运行正常，经调阅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矿井水处理站 2021年 4月 1日至 12日在线监控数据，氨

氮、COD、总磷数据未超标。2.现场检查时发现河道内水质发黄，经查，由于河道附近山体滑坡后的部分黄土堆

积在河道内，处理后的矿井水流过冲刷造成。3.4月 13日，该公司聘请第三方监测机构对矿井水及河道内的水

质进行监测，排污口总排口氨氮、COD、总磷排放浓度均未超标。4月 15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离石分局委托第

三方监测机构再次对河道内水质进行重新布点监测，并对西属巴村村民反映的饮用水井内的水质进行取样监

测分析，目前等待监测结果。

1.关于排污许可证过期问题：2020年 12月 10日，吕梁市行政审批局核发 90万/年吨焦化项目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限至 2023年 12月 09日。2.关于一直在生产，污染环境问题：该公司设计焦化产能为 180万吨/年，目前建成投

运 90万吨/年项目 3、4号焦炉，剩余 90万吨/年焦化项目 1、2号焦炉未建设。项目配套建设有脱硫、脱硝、生化废水

处理站、熄焦废水处理等环保设施。4月 13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中阳分局委托山西华都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公

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排放不超标；4月 17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中阳分局再次委

托山西华都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全方位监测。待出具监测报告出具后进行续报。同时，

针对该企业违法生产的行为，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中阳分局共对其进行 4次处罚，处罚金额为 221.22万元。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进一

步严格项目环评审批管理，严格按规定

程序和有关要求审批、管理。同时加强

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

目日常监督管理，在项目未落实污染防

治措施前不得投入建设运行。2.兴县人

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县域西南部区域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

力度，积极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离石分局进一步

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要求该企业

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规范操作，确保矿井水实

现稳定达标排放。

中阳县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加大监管

帮扶力度，督促企业加快问题整改，对企

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4

5

D2SX202104110025

D2SX202104110036

贺家会乡英雄坪村，村西

北处 120米左右，距离村民饮用

水源地正在非法建设一垃圾填

埋场，(2018年开始动工，因环评

手续造假一直未建成，2021 年

又开始施工，后因村民向中央

督察组反映多次，又开始停工，

没有根本性停工，希望彻底解

决此事，将填埋场迁移)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县城从

龙 路 ，临 县 三 中 对 面 ，紧 挨 学

校，离居民区 100米处，有一“棚

户区改造施工工地”，晚上 8 点

左右开始施工，拉运车辆不冲

洗，粉尘污染，噪声扰民，存在

安全隐患。（曾向当地县政府反

映过，未得到处理）

吕梁市

兴 县

吕梁市

临 县

其他

污染

土壤

大气

噪音

1.关于水源防护距离问题。垃圾填埋场与村民原水源点分属不同的汇水单元，项目实施没有破坏村民饮

水水源，也未影响人畜饮水安全。兴县环卫局、原贺家会乡政府已为英雄坪村新建农村饮水标准的人畜供水

井，2019年投入使用。新水源井距离填埋场距离大于 1000米。2.关于占用村民耕地问题。县域西南部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项目符合“边占边批”原则，项目开工建设后一直未与 3户村民达成补偿协议，未能申请办理农用地

转用等手续，形成事实上的违法占地问题。原兴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年 6月 21日对兴县环卫局下达《责令停

工通知书》（兴国土监字〔2018〕第 2号）。兴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年 6月 1日对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兴自然资源罚〔2020〕5号）。2020年 12月 6日，兴县自然资源局向兴县人民法院提起土地行政处罚

强制执行申请（兴自然资字〔2020〕第 5号），目前兴县人民法院正在立案审查程序中。兴县环卫局于 2021年 3
月 17日缴纳全部罚款 353366元。3.关于涉嫌环评造假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

英雄坪集水井、人蓄饮用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原兴县环保局作

出的《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兴环发〔2017〕11号）。

兴县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兴县生态

环境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通过

专家技术审查，环评公开公示、审批程序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涉嫌环评造假问题。

2021年 4月 9日，接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受理编号D2SX202104080066案件，反映临县三中对

面施工工地存在噪声扰民等问题，2021年 4月 10日，临泉镇人民政府对该工地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在接到停工

整改通知后该工地立即停止施工作业。4月 10日下午，工地负责人发现，在拆迁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东关拆迁

公司立即向临泉镇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消除东关棚户区拆迁工地安全隐患需动用机械的申请》，临泉镇人民政

府同意施工，并责成负责人到现场进行监督。在移除安全隐患的过程中使用了工程机械，在作业过程中伴随有噪

音和震动产生，在安全隐患消除后，该公司立即停止了机械作业，周边居民误认为拆迁工程又开始施工。

部分

属实

属实

1.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依据

《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处理，

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审

批手续前，保持停工停建状态。2.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进一步严格项目

环评审批管理，严格按规定程序和有关

要求审批、管理。同时加强对兴县县域

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日常监督

管理，在项目未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前不

得投入建设运行。3.兴县人民政府进一

步加大对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力度，积极

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临县人民政府督促相关部门加强对

该工地的监管，在相关手续未办理及建

筑工地相关措施未落实的情况下不得复

工；施工单位按照标准化场地建设的相

关要求进行建设，加强对施工场地的日

常管理，并把防治环境污染作为一项长

效机制有效执行。

阶段性

办结

办结

6

7

X2SX202104110006

X2SX202104110001

举报蓝图洗煤厂排污和涉

黑问题。1.拉煤车夜晚不盖篷布、

出厂车辆不清洗、超载，造成严

重污染和道路毁坏。山则山沟矸

石废品堆积，污染地下土质和水

源。2.厂长吴国峰和其姐夫李兵

兵对司机打骂，买通村官、环保

局和公安局欺压百姓。疫情期间

率领黑恶团伙围攻疫情防控中

心点的村干部和共产党员，放入

大量车辆，报警后所长李建明不

予立案。要求上级有关部门来实

地调查了解，秉公执法。

1.山西省中阳县暖泉煤业

非法开采导致举报人房屋发生

严重裂缝无法居住，被迫借住于

邻居家简易房中，在举报人家中

无人的情况下，住房被中阳县暖

泉镇政府与中钢集团暖泉煤业

派人强行推倒，案发后挖了一个

大坑用土掩埋了所有物品，致使

家人居无定所。2.煤矿肆无忌惮

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整个乡镇的

河流。3.煤矿私挖周边已经绿化

的群山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针对

以上三点举报人多次前往中阳

县政府、中钢集团暖泉煤业反映

情况讨要说法，被推脱刁难踢皮

球，至今无法讨回公道。

吕梁市

方山县

吕梁市

中阳县

水

水

1.关于蓝图洗煤厂排污问题。方山县交通局调查核实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无运输车辆出入，车辆冲洗平

台设施运行正常，道路未损坏。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方山分局对大武镇东相王村山则山沟填沟造地工程进行现

场核实，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2021年 2月 2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方山县大武镇东相王村山则

山沟填沟造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造地项目正在建设中。2021年 3月 17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方山

分局委托山西华都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东相王村饮用水水井、水塔水质进行了监测，根据《监测报告》华都监字

〔2021〕第 0319号，东相王村饮用水水井水、水塔水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
中Ⅲ类标准限值。2.关于蓝图涉黑的问题。群众反映企业涉黑问题不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范畴。

1.关于“山西省中阳县暖泉煤业非法开采导致举报人房屋发生严重裂缝无法居住”问题。武家庄镇郝家疙

瘩村赵盘庄自然村属于该公司采煤沉陷区，涉及整村移民搬迁 66户 218人，已搬迁 65户 209人，1户因户口原因

和补偿标准不统一，未签订搬迁补偿协议；2019年 10月之前，未完成移民搬迁住户（2人在公司打工）一直以来

居住在暖泉煤业公司范围内临时彩钢房内（属该公司财产），2019年 9月，暖泉镇政府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发现该彩钢房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多次通知该住户搬迁无果后，2019年 10月 26日搬空屋内物品后，拆除该彩钢

房，暂时安置该住户居住在公司宿舍。不存在挖了一个大坑用土掩埋了所有物品的情况。2.关于“煤矿肆无忌

惮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整个乡镇的河流”问题。经 2021年 4月 12日现场检查，该公司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水

处理站运行正常，调阅近期运行记录发现，生活污水不外排；矿井水日处理量约 1300m3左右，处理后的中水约

300m3-500m3左右回用于井下喷浆，剩余全部外排。调阅企业在线数据，该公司外排矿井水达到排放标准要

求。3.关于“煤矿私挖周边已经绿化的群山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问题。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实为暖泉煤业固

体废弃物治理及土地复垦综合利用项目临时占用林地事项。2020年 10月 9日，中阳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审管许准〔2020〕6号）批准该项目；2020年 10月 19日，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中阳县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办理相关林木采伐许可证。针对 2016年以来该公司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占用林

地 9.1498公顷的问题，该公司缴纳了森林植被恢复费 2282476元，同时，司法机关对非法占用林地责任人依法

进行了处理。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方山县人民政府督促相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要求企业进一

步落实环境管理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

要求规范建设东相王村山则山沟填沟造

地工程；要求企业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

检修和维护，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在生产

状态下正常运行，实现稳定达标排放；要

求企业加强源头管理，在生产期间加大

对运输车辆进、出厂的管控力度，杜绝运

输车辆未进行苫盖进、出厂粉尘污染环

境。

1.中阳县委、县政府责成武家庄镇

政府，做好未搬迁居民的搬迁协调工作，

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2.中阳县政

府责成暖泉镇、县生态环境分局等相关

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暖泉煤业公司

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做到达标排放。

办结

办结

8 D2SX202104120004

贺家会乡枣林坡村西 300
米，侵占村民耕地、林地、荒地

和非利用地不到 200 亩建设垃

圾填埋场，破坏生态环境；地下

水出水口离填埋场不到 100米，

影响村民吃水问题；土堆未苫

盖粉尘污染严重；2018 年启动

工程时未征求村民意见，村民

对环评报告存在质疑；村民担

心 垃 圾 填 埋 场 对 身 体 造 成 伤

害，村民建议重新选址。反映

多部门无人处理。

吕梁市

兴 县
生态

1.关于占用村民耕地问题。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符合“边占边批”原则，项目开工建设后一直

未与 3户村民达成补偿协议，未能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等手续，形成事实上的违法占地问题。原兴县国土资源

局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对兴县环卫局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兴国土监字〔2018〕第 2 号）。兴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年 6月 1日对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兴自然资源罚〔2020〕5号）。2020年 12月 6日，兴

县自然资源局向兴县人民法院提起土地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兴自然资字〔2020〕第 5号），目前兴县人民法

院正在立案审查程序中。兴县环卫局于 2021年 3月 17日缴纳全部罚款 353366元。2.关于解决村民饮用水问题。

垃圾填埋场与村民原水源点分属不同的汇水单元，项目实施没有破坏村民饮水水源，也未影响人畜饮水安全。

县环卫局、原贺家会乡政府已为英雄坪村新建农村饮水标准的人畜供水井，2019年投入使用。新水源井距离填

埋场距离大于 1000米。3.关于项目施工扬尘污染问题。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距最近村庄英雄坪村

500之米，目前处于停建状态。4关于质疑环评造假问题。因该项目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把敏感保护目标，英雄

坪集水井、人蓄饮用水工程纳入环境影响保护目标，2018年，原吕梁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原兴县环保局作出的

《关于对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兴环发〔2017〕11号）。兴县

兴洁环境服务公司重新编制《兴县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兴县生态环境

分局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环评报告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且通过专家技

术审查，环评公开公示、审批程序等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涉嫌环评造假问题。

部分

属实

1.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依据

《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依法处理，

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审

批手续前，保持停工停建状态。2.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进一步严格项目

环评审批管理，严格按规定程序和有关

要求审批、管理。同时加强对兴县县域

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日常监督

管理，在项目未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前不

得投入建设运行。3.兴县人民政府进一

步加大对县域西南部区域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力度，积极

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阶段性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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